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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6.8—2027.7）

一、主要技术指标（产品质量）要求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1.蔬菜类：蔬菜保证新鲜并通过检测农药残留含量不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，且符合现行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要求。
2.禽蛋类：新鲜、无变质、无臭蛋，不得来自疫区。
3.肉类：当天屠宰的禽肉类必须具有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；生鲜猪肉需提供两章两证一报告。（猪肉、鸡鸭肉均为本地当天屠宰）
4.鲜活水产类：新鲜、无病毒、不含有害物质。如需剖杀的鱼，要做到鱼鳞刮除干净，去内脏、鱼腮、腹内黑膜。
5.大米、豆制品、食用油等类：生产厂家具有食品生产许可证或小作坊登记证；保证新鲜且符合食品安全法要求；大米生产用的稻谷原材料储存期不超过 1 年，符合相应食品类别的执行标准或企业标准；食品包装上有标签，标签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七条规定标明内容；包装用密封性能好、无毒、无害塑料编织袋（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必须为食品级），包装的正面需印刷供货企业名称、地址、联系电话及生产日期等信息。
6.调味品类：生产厂家具有食品生产许可证或小作坊登记证；正规厂商生产，品质良好，食品包装上有标签，标签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七条规定标明内容；包装用密封性能好、无毒无害的食品级材料（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必须为食品级），包装的正面需印刷有供货企业名称、地址、联系电话及生产日期等信息；产品在保质期内，且生产日期较近。
7.牛奶、面包、糕点、湿（河）粉、面条等类：生产厂家具有食品生产许可证或小作坊登记证；符合相应食品类别的执行标准或企业标准；保证新鲜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要求；食品包装上有标签，标签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七条规定标明内容；包装用密封性能好、无毒无害食品级材料（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必须为食品级），包装的正面需印刷有供货企业名称、地址、联系电话及生产日期等信息。牛奶必须为纯牛奶。
8.水果类：包装上要注明商品名称，生产企业名称、产地，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联系电话、重量等内容。水果外表光亮无斑点，新鲜清洁，形状正常，大小均匀，成熟度适中，无软皮，无腐烂，无异味，无病虫损害，经快速检测，农药残留含量不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，且符合现行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要求。
9.冻品类：品质良好、包装完好、无异味、无病毒，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；各类冷冻品需按照对应类型的执行标准出厂检验合格。
10.严禁配送预制菜。
二、配送要求
（一）配送企业要配置可全程电子监控的“配送厢式冷藏专用车”，凭专用通行证进出学校。蔬菜、肉类、面包、糕点、湿粉等鲜活食品必须当日配送，其余食品原材料可视学校实际需求配送，确保学校食品新鲜、优质、安全。中标人要全程监控配送车辆送货情况，严禁途中调货换货现象发生。
（二）食品价格严格执行中标时约定的折扣。对于质量有问题的食品要保证退货，并及时更换符合质量标准的食品。要努力提高有关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，不得强制向学校配送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食品，对出现有关质量问题的按合同相关事宜处理。
（三）对不按时、不按质、不按量配送到位的，学校有启动应急预案的权利（遇不可抗拒力除外），实行临时自行采购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，由中标的配送公司负责。
（四）学校学生食堂食品原材料采购，配送企业在同等条件下鼓励优先采购县内专业合作社、乡村振兴基地、种养大户生产的合格农产品。肉类必须是采购本地当天屠宰场热鲜肉。
（五）严禁配送预制菜，中标后建设统一配送中心和全链条可溯源信息化监管系统。
1.物资来源透明。所有采购食材均需鼓励采购当地的农副产品。
2.配送车间透明。所有供应商必须建设固定配送车间，建立完备的冷藏、分割、分拣、包装、检测、留样、工作间及配送管理系统。
3.配送过程透明。有统一标识专用厢式冷藏配送车辆、专用司机，采取点对点、固定路线、全程定位配送。
